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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 

勞動發能字第 10805087921 號 

主  旨：預告修正「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三、 「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及意見表格如附件。本案另載

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 為利於 108 年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三梯次應檢人報名前完成旨揭收費標準修正事

宜，爰縮短預告期間為 15 日，凡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

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5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能標準及技能檢定組）。 
(二) 地址：24219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4 樓。 
(三) 電話：02-89956131。 
(四) 傳真：02-89956139。 
(五) 電子郵件：wpslpp@wda.gov.tw。 

部  長 許銘春 

  



  

 

 

依據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機關辦理考試應徵收行政規費與

使用規費；勞動部係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主管機關，爰依規費法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因

應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所轄民俗調理產業從業人員管理需求，茲規劃

開辦「傳統整復推拿」職類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爰擬具本標準第六

條附表修正草案，增訂該職類單一級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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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術科測試費用                                           單位：新臺幣(元)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職類

代號 

職類

名稱 

細

項

件

數 

甲

級 

乙

級 

丙

級 
單一級 

職類

代號 

職類

名稱 

細

項

件

數 

甲

級 

乙

級 

丙

級 
單一級 

一、本項新增。 

二、新開辦職類

22600「傳

統整復推

拿」單一

級。 

二、術科費用包

含直接成本

之材料費、

監評人員監

評費、工作

人員津貼及

行政作業費

等項目。 

22600 

傳統

整復

推拿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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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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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意見表 

建議條文 草案條文 說明 

  
  
  
  
  
  
  
  
  
  
  
  
  
  
  
  
  
  
  
  
  
  
  
  
  
  

 
 
 
 
 
 
 
 
 
 
 
 
 
 
 
 
 
 
 
 
 
 
 
 
 
 

 
 
 
 
 
 
 
 
 
 
 
 
 
 
 
 
 
 
 
 
 
 
 
 
 
 

提意見人： 
住址： 
電話： 
日期： 

 
 




